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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107年起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協助大學發展教學創新、強化學生

學習成效、善盡社會責任與發展大學特色。
計畫緣起

一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(1/4)

學生主體、大學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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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實務能力

一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後續推動建議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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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學合作

一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後續推動建議(3/4)



• 經費勿用於與學生學
習、教師教學無關之
工讀費、活動費等。

• 設備購置、器材需與
教學活動相關。

• 經費勿用於招生宣導、
選材活動、畢業典禮、
公關文宣品或LOGO。

• STEM人才培育

• 女性科研人才

• 性別平等教育

• 生命教育

• 本土（語言）教育

• 多元文化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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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重要提醒(4/4)



六大議題

以人為本，從在地需求出發，
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，善盡社會責任，

並融入校務治理永續推動

大學社會責任實踐(USR)計畫

在地連結 人才培育X

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(SDGs)

X 永續發展

良好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等
合宜工作與
經濟成長

產業、創新和
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

永續城市
及社區

負責任的

消費及生產 氣候行動

和平、正義與
強大機構 SDGs夥伴關係消除貧窮 零飢餓 乾淨用水及衛生

可負擔及
乾淨能源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

在地關懷

產業連結與經濟永續

文化永續

永續環境

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

其他

二、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
--政策核心&重點議題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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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
--注意事項(2/3)

 學校支持USR之制度、措施

 增加「外部資源挹注之規劃」

 執行USR計畫學校，應於
116 年 11 月提交完整之中
長期成效評估報告

 提升與場域合作的合理性

 開設與USR相關之課程

激勵師生參與USR的制度設計、課務發
展支持措施、計畫團隊成員職涯發展、
校級整合及協調機制等

永續發展類計畫增加「外部資源挹注之
規劃」，第一年對外募款應達補助經費
之5%，並逐年增加對外募款占比

• 須開設與USR相關之課程，建立系統
性「人才培育」制度

• 避免直接複製學校既有服務學習或志
工服務

 國際合作非僅停留交流活動
或是工作坊
重點放在國外場域具體的實踐作為，例
如國內實踐模式的輸出，而非僅辦理工
作坊、交流活動

場域合作應持續執行與深化。另不應與
學校、計畫團隊有利益或從屬關係，或
為學校所屬單位或是教學場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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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
--第四期獲SROI 補助學校(38校)執行目標(3/3)

114年

• 確認利害關係人

• 實徵調查利害關係人的意見

• 將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納入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

115年

• 持續進行利害關係人意見調查

• 完成 SROI 的計算

• 比較 114 年與 115 年利害關係人意見調查分析差異 ，並納入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

• 提出改善策略

116年

• 執行改善策略

• 完成 SROI 的計算

• 比較 114年、105 年、116 年的利害關係人意見調查分析差異

• 比較 115年與116 年SROI 價值的差異

• 提出新規劃，並納入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

115年3月31日前，於管考

系統填報並上傳相關文件

115年成果評核作業期間，

於管考系統填報並上傳相

關文件

116年11月於管考系統填

報並上傳相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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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落實政府國家希望工程政策，114年起推動「實作場域設備精進計畫」，聚焦五大信賴產業
人才，提升技專校院軟硬體教學資源。

114年以人工智慧(AI)為主題辦理計畫徵件，鼓勵各系所依循產業AI需求，發展各類AI應用課
程，培育百工百業AI人才。

三、實作場域設備精進計畫

計畫目的

辦理方式
教學實作場域建置方案

協助學校建置教學實作場域，透過規劃完整空間設
置類產業環境之實作場域，培育跨領域實作人才。

課程師資設備精進方案
強化學校既有場域，補足教學所缺軟硬體資源，如
師資進修(AI種子教師培訓)、引入業師協同教學等，
厚實各系所教學基礎。

課程師資設備精進方案
114年8月核定補助70案計畫，AI應用
範疇涵蓋智慧製造、工業管理、臨床醫
學、多媒體應用、電子商務、餐飲、美
術設計、高齡照護等多元領域。

辦理成果



實習評量

學校每4年接受1次實
習評量，並作為獎補
助依據

法規保障
• 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

法」明定校外實習專責單位任務、
實習合約規範、合作機構條件。

• 114年6月23日修訂：實習機構條
件、落實評估機構安全性、學校
應為學生辦理校外實習團保。

實習機構評估
本部建置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」，
協助學校落實實習機構安全性及
性別友善評估

勞動教育綱領
雇主應告知工會僱傭型實習
生培育事宜及人數

校外實習保險
所有實習生(含僱傭關
係及非僱傭關係)應投
保校外實習保險

實習合約範本

本部111年3月18日函
送「校外實習合約書範
本」(僱傭關係及非僱
傭關係2種版本)

四、校外實習學生權益保障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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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委員會
X：未依法明定任務及

執行
X：校級組成代表缺漏
X：設置要點未經校務

會議

實習安全講習
X：講習未包含勞動、

性平、性騷擾防治、
實習安全注意事項
等內容

實習機構與名額
X：學校未提供充足實習名額
X：要求學生自行尋找機構
X：日語系安排獸醫診所實習
X：合作過機構不再評估

四、校外實習學生權益保障(2/2)

實習計畫與合約
X：未擬訂學生個別實習

計畫
X：不同機構計畫內容相

同
X：合約訂有基本工資，

卻未簽訂僱傭型合約
X：合約未包含法定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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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團險
X：學習型(非僱傭)實習未投

保(或要求廠商投保)
X：部份系科未投保 落實訪視輔導

X：老師未於實習期間訪
視

實習終止與轉銜
X：終止實習要求學生自

行與機構協商
X：未分析檢討終止原因
X：未對不佳實習機構建

立檢討機制
X：未明訂轉銜成績計算

方式

校內實習機制
X：校內實習未有老師

從旁指導



方案一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

方案二 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

配合國家重點產業(如6大核心戰略產業及5加2產業)發展需求,媒

合相關領域之合作機構及學校,共同辦理人才培育專班。

 訂製專班甄選學生,並可透過本部「建置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

才平臺」協助媒合相關企業。

 專業/實作/實習/證照培訓

 學生畢業即留(任)用合作機構 → 填補重點產業人才需求缺口

由師生團隊赴單一合作機構進行實地服務或研究至少六個月。

 組成師生團隊研擬主題

 六個月以上實地服務/

 論文報告/專題/技轉/商品化等產學合作成果
13

五、產業學院計畫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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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

獎勵

合作機構

 私校專班學生畢業後，
留用合作機構達6個
月且留用率60%以上
者，增加獎勵10~50
萬元。國立學校列為
績效型核配依據。

 專班學生畢業後留用
合作機構達6個月，
且仍在職者，每人發
給獎勵金2萬元。

 114年產業實務人
才培育專班應於
114年11月30日前
完成學生甄選。

 115年1月31日前
在班人數未達原成
班人數60%者，應
終止辦理，並繳回
補助款(不低於補助
款50%)。

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
專班經核定後，如
需新增合作廠商，
應報部變更。

 學校應與合作機構
協議爭取提高留用
薪資，以增加專班
學生畢業後留用意
願。

 合作機構應於參與
專班學生甄選及課
程設計，而非納入
一般實習課程執行。

五、產業學院計畫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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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02

03

01 計畫目的

為落實教學創新，強化學校培育人才任務，本部107年訂定「教育
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，提升大專校院教師
重視教學品質，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。

02 新增博士生補助

自113年度起，補助計畫內博士生擔任計畫兼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
理之薪資，最高每人次每月1萬元，本項補助款為專款專用，學校
應實際審核經費支用，於辦理核結時，應檢附約用資料及在學證明
等佐證資料報部。

03 注意事項

申請計畫或成果報告撰寫，避免大量重組不同來源之文字資料，應
加以理解之後，重新撰寫，且應正確引註出處，並列入參考文獻。

六、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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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由學校線上申請變更或延長，延長以1次為限，延長期

間以半年為原則。
 育嬰需求教師得延長至育嬰留職停薪結束復職後一年，

延長最長不得逾三年。

計畫展延

計畫變更申請時限

六、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(2/2)

常見問題

 涉及課程內容：上學期課程學校需於10月底前報
部、下學期課程學校需於隔年3月底前提報部。

 無涉及課程：學校需於隔年5月31日前報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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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(1/1)

聘任標準

教師資格

聘僱程序

依「就業服務法」之精神，為保障國民工作權，聘
僱外國人工作，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、勞動
條件、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，非特殊課程毋須
由外國人進行授課。

01

02

各校報部申請外籍教師聘任許可案，不論教師為新
聘或續聘，皆須經校內各級教評會審議，並請學校
儘早完成相關程序，俾利本部進行後續審核作業。

03

由院、所、系、科與學位學程聘任外國人為教師
時，應依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或各該教師聘任
規定，檢視該師任教科目是否符合其最高學歷之
學術專長，或檢具教學能力專業證照、詳細課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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